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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临沂市财政局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流程图

起草
（主办科室负责）

合法性审核
（法规税政科负责）

评估论证必要性可行性合理性

起草文稿

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规范性文件，要充分

听取有代表性的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

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以会议形式经局领导集体审议通过

调查研究

涉及市场经济活动的，填写《公平竞争审查表》和《竞争影响评估表》

征求意见
（主办科室负责）

根据文件内容需要采用适当方式征求有关意见

主办科室研究处理征求到的意见建议，及时反馈意见采纳情况

以书面形式出具合法性审核意见

主办科室作必要的修改完善，并与法规税政科达成

一致

不符合要求的，通知主办科

室补正材料

对主办科室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

集体审议
（局领导、主办科室负责）

主办科室根据审议意见对规范性文件修改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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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，将规范性文件及政策解读在厅门户

网站公开

办公自动化系统办理发文
局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局负

责同志签发

主办科室赋文号法规税政科统一登记、统一编制登记

号

自文件印发之日起 30 日内，将备案报告、规范性文件正式文本、起草

说明（需补充合法性审核及集体审议情况）以及合法性审核意见一式

两份，连同电子文本一并送法规税政科统一报市政府备案，由市司法

行政部门按规定进行备案审查。文件公布未满 30 日即施行的，需另外

说明理由。法规税政科及时将规范性文件通过“山东省行政规范性文

件电子监督平台”报送。

日常清理
（主办科室负责）

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届满

前 6 个月内进行实施后

评估

违反上位法规定或者已被新的规定

代替的，宣布废止

有效期已过或者调整对象已经消失

的，宣布失效

个别条款与上位法或者新的规定不

一致的，起草修订新的规范性文件

重新登记、编制登记号和公布，自

公布之日起重新计算有效期

需要修订的，按照制定程序办理

发文
（主办科室负责）

公布与备案
（主办科室与法规税政科负责）

实施后评估
（主办科室负责）

文件清理

集中清理
（法规税政科牵头）

未做处理任由有效期届满的，规范

性文件自动失效


